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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0 年勞訴字第 135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1 年 04 月 0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履行聘僱合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年度勞訴字第一三五號

　　原　　　告　甲○○

　　被　　　告　宏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右當事人間請求履行聘僱合約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三百萬元。（二）願供擔保以代釋

    明，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陳述：原告於民國九十年三月十三日至被告公司任職，負責撰寫程式軟體，並簽

    訂聘僱合約書，約定試用期間為三個月。詎被告於試用期滿前，竟於同年五月三

    十一日違反聘僱契約之約定，以原告「考核不及格」為由，非法解僱原告，爰依

    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債務不履行之損害即十四個月

    薪資四十七萬六千元，又被告終止聘僱契約並未預留預告期間即逕行終止，依據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十六、第十七條規定，應給付原告預告期間十

    日之工資為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資遣費（即一個月薪資）三萬四千元，共計

    五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三元，此部分僅請求五十二萬元；另原告並無被告所指摘

    之不及格事由，且被告以「考核不合格」為由解僱原告，造成他人誤認原告有能

    力不足之印象，顯妨害原告之名譽及信用，足以生損害於原告，併依民法第一百

    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訴請被告應賠償其名譽及信用之損害二百四十八萬元，共

    計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三百萬元。

三、證據：提出聘僱／保密合約書、傳訊服務系統Schedule表、答辯狀節本、試用期

    滿考核表、應徵人員資料表、試用考核辦理作業要點節本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一）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二、陳述：

（一）被告研發部招募軟體工程師時，即要求至少需具備三種技能條件：Ｃ／Ｃ＋＋

      語言程式設計、視窗程式設計、網頁程式設計，若非全部具備，亦需努力學習

      達到該技能，否則即無法通過試用期之考核，而原告為求得該工作，於履歷表

      上表明具有上開技能，並於應徵時答覆具有上述三項技能，始獲得被告公司錄

      用。但原告於九十年四月中旬起，受被告安排負責撰寫視窗程式之排班軟體及

      其安裝程式，然原告主管洪肇忠（即被告松軟體研發二部經理）卻發現原告對

      於視窗程式之架構及設計能力有限，原告僅對於網頁程式設計較為熟悉，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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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排班軟體有時程壓力，為免徒增原告工作壓力，該軟體乃由洪肇忠自行承接

      ，且原告對於問題之理解力、判斷力及解決問題能力並未因進入被告公司而有

      所學習、提升，溝通問題需耗費比一般人較長之時間，顯已造成同組同事之困

      擾及團隊合作之困難。

（二）被告公司為聲譽卓越之科技公司，每年皆吸引眾多人才前來應徵，試用人員皆

      有完整之作業要點，被告在審核原告之履歷表及原告表示具有右開被告所需之

      技能後，方錄用原告，雙方並合意載有「試用期」約定之聘用契約，被告考核

      員工之表現，著重於被考核者之整體表現，包括專業能力、效率、團隊精神、

      人際關係、敬業態度．．．．．等多項指標，而非單純以工作能力為準，惟原

      告於試用期間之工作表現，其技能顯不符合被告所需，且其人際關係處理不佳

      ，又無法與團隊一起發揮合作精神，對於Team  Work無益，經被告公司主管考

      核及詳談後，始決定依民法第四百八十五條、第四百八十八條規定，終止兩造

      間之聘僱契約。

（三）又兩造間既有試用期間之約定，則於試用期間三個月內，被告本得依據聘僱契

      約第二條規定，隨時終止兩造間之聘僱契約，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

      告期間工資、十四個月薪資之損害賠償等，亦屬無據。

（四）又被告為保護原告權益，原告之考核資料由被告妥善保管，俾利原告日後另覓

      他途及避免不必要之爭議，再者，依據被告公司人性化管理之企業文化，不論

      在通知原告不予續聘、或嗣後向原告解釋理由之場合，均慮及原告之尊嚴，選

      擇在主管個人辦公室、會議室，摒除所有不相干第三人在場，以保護原告之隱

      私，且不予續聘之決定與理由，僅限於被告公司主管與原告得以知悉，從未發

      佈或公告，足證，被告實已盡一切維護原告名譽及尊嚴之措施，並無侵害原告

      之名譽及信用之行為。準此，原告依據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二百四十八萬元，顯無理由。

三、證據：提出台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應徵人員資料表

    、試用考核辦理作業要點、聘僱合約書、試用期滿考核表、薪資轉帳證明等件為

    證，並聲請詢問證人（即被告公司軟體研發二部經理）洪肇忠。

　  理    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於九十年三月十三日至被告公司任職，負責撰寫程式軟體

    ，並簽訂聘僱合約書，約定試用期間為三個月。詎被告於試用期滿前，竟於同年

    五月三十一日違反聘僱契約之約定，以原告「考核不及格」為由，非法解僱原告

    ，爰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債務不履行之損害即十

    四個月薪資四十七萬六千元，又被告終止聘僱契約並未預留預告期間即逕行終止

    ，依據勞基法第十六、第十七條規定，應給付原告預告期間十日之工資為一萬三

    千三百三十三元、資遣費（即一個月薪資）三萬四千元，應共計五十二萬一千三

    百三十三元，但僅請求五十二萬元；另原告並無被告所指摘之不及格事由，且被

    告以「考核不合格」為由解僱原告，造成他人誤認原告有能力不足之印象，顯妨

    害原告之名譽及信用，足以生損害於原告，併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訴請被告應賠償其名譽及信用之損害二百四十八萬元，共計請求被告應賠償原

    告三百萬元云云。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於試用期間之工作表現，其技能顯不符合被告所需，且其人際

    關係處理不佳，又無法與團隊一起發揮合作精神，經被告公司主管考核及詳談後

    ，始決定依民法第四百八十五條、第四百八十八條規定，終止兩造間之聘僱契約

    。兩造間既訂有試用期間之約定，則於試用期間三個月內，被告本得依據聘僱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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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第二條規定，隨時終止兩造間之聘僱契約，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

    期間工資、十四個月薪資之損害賠償等，亦屬無據。況被告為保護原告權益，原

    告之考核資料由被告妥善保管，並於通知原告不予續聘、或嗣後向原告解釋理由

    之場合，均慮及原告之尊嚴，選擇在主管個人辦公室、會議室，摒除所有不相干

    第三人在場，以保護原告之隱私，且不予續聘之決定與理由，僅限於被告公司主

    管與原告得以知悉，從未發佈或公告，被告實已盡一切維護原告名譽及尊嚴之措

    施，並無侵害原告之名譽及信用之行為。準此，原告依據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二百四十八萬元，顯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自九十年三月十三日起至被告公司任職，負責撰寫程式軟體

    ，兩造並簽訂聘僱合約書，約定試用期間為三個月，而被告於試用期間期滿前之

    同年五月三十一日通知原告，因原告於試用期間考核不及格為由，終止兩造間之

    聘僱契約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聘僱／保密合約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

    部分之事實，堪採信為真實。

四、本件兩造所爭執者為（一）被告可否於試用期間三個月內，以「考核不及格」為

    由，而終止兩造間之聘僱契約？（二）又被告以考核不及格為由終止聘僱契約，

    是否侵害原告之名譽及信用，應負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之非財產上損害之

    賠償責任？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按事業單位雇用新進員工，僅對該員工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並未能真正瞭

      解該名員工是否適合雇用，因此，事業單位有必要與新進員工約定適用期間，

      以保障企業之利益。又「試用期間」之目的，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備勝

      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受雇主正式雇用，則應視試驗、審查

      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故

      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並無須具備勞基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

      事由。即試用期間之約定，主要在於勞僱雙方同意下，使雇主能透過一定期間

      以觀察新進員工，是否符合應徵時所表明之能力、是否能勝任該職務、是否能

      敬業樂群等，通過嚴謹考核程序之員工，即能取得正式員工資格。查，本件原

      告於九十年三月十三日起至被告公司任職，且兩造簽訂聘僱合約書，約定試用

      期間為三個月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依據系爭聘僱合約書第二條約定：

      「乙方（即原告）之試用期間為三個月，於試用期間或期滿時，乙方不能勝任

      其職務、經甲方（即被告）考核不及格或有違約事由時，甲方得不經預告並不

      須給付資遣費隨時終止本合約」以觀，兩造約定於試用期間三個月內，被告對

      於原告所任工作，有考核權利，若被告認原告不能勝任其工作時，依約得不經

      預告隨時終止兩造間之系爭聘僱契約，此觀上開合約第二條約定自明。

（二）準此，被告公司為使新進人員試用考核作業有所依循，並藉以提供人事任用作

      業依據，制訂有「試用考核辦理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考核要點），凡被告公

      司聘（僱）用之經理級（含）以下之新進人員皆適用該要點，依據該考核要點

      第三點規定：「三、辦理時機：凡新進人員於試用期滿前十日由行政單位發給

      其直屬單位主管「試用期滿考核表」，並要求新進人員填寫試用期滿工作報告

      ，作為直屬主管依試用期滿考核表辦理試用考核時之參考。」、第五點規定：

      「試用考核表填寫說明：填寫內容：２、考核項目及內容：考核項目為工作質

      量、工作知能、工作態度、環境適應力、企業文化認知及出勤狀況，考核者應

      參考所訂之考核內容標準評核。」，查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負責撰寫程式軟

      體，是其隸屬於軟體研發二部之情，為兩造所不爭，其之直屬主管（即被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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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軟體研發二部經理）洪肇忠乃依據上開考核要點規定，就原告自九十年三月

      十三日任職日起至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分別就「考核項目及內容：（一）工

      作知能：⑴適時完成工作（差）、⑵確保工作品質（普通）、⑶有效控制進度

      （差）。（二）工作質量：⑴技能熟練度（差）、⑵相關知識熟悉度（普通）

      。（三）工作態度：⑴敬業精神（差）、⑵自動自發（差）、⑶合作意願（差

      ）。（四）環境適應力：⑴人際關係（差）、⑵表達能力（普通）、⑶判斷力

      與創造力（差）。（五）出勤狀況：⑴工作時間規律性（普通）、⑵工作時間

      準確性（普通）。」等共十三項考核內容，加以觀察及考評（如上所示），共

      有五項表現「普通」，八項表現為「差」，總評為「不予任用」，此有被告所

      提之試用考核作業要點、試用期滿考核表等件為證，且證人洪肇忠亦到庭證稱

      ：「公司考核過程為新人到公司報到後試用三個月，三個月到期的前十天，人

      事部門會將考核表給予該新人的主管，由主管作考核，再由主管的上層、人事

      部門核簽。．．．．．（被證五）考核表是我做的，適時完成工作的部分，交

      代給原告簡單的安裝程式工作，約一、二天即可完成，但原告沒辦法達成我們

      的要求，事實上一、二天即可完成了，有效控制進度之所以為也是同一事情，

      技能熟練度指原告對研發技術並不熟練，工作態度（敬業精神、自動自發、合

      作意願）對我們所交付的工作，原告公司態度並不積極，環境適應力（人際關

      係、判斷力與創造力）原告的人際關係並不好，原告對我們所交付的工作事實

      瞭解與判斷並不是很清楚。試用期滿前收到考核表後，我初步填寫完考核表後

      會與上層主管討論該考核表內容，我的主管對考核表並沒沒有意見，我們就將

      該考核表交由人事主管會簽，此一考核期間只有我、我的主管及人事部門知道

      考核結果，當我們確定不續聘原告，人事部門直接通知原告到人事部門主管辦

      公室之後告訴他不獲續聘，人事部門有獨立的隔間。」等語（見本院九十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準備程序筆錄），足證，原告之直屬主管依據被告公司之考核要

      點規定，就原告之工作質量、工作知能、工作態度、環境適應力、企業文化認

      知及出勤狀況等項目加以綜合考核總評，認為原告之表現不符合公司之需求，

      考核結果為不及格，故不予任用，尚非無據。職是，被告公司依據原告之直屬

      主管洪肇忠之綜合考評結果，於試用期滿前之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決定不予

      任用，並依兩造聘僱合約第二條之約定，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之聘僱合約，於

      法尚屬有據。

（三）另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即行為人需要不法之行

      為，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法

      益，且需情節重大者，始有該條之適用。經查，本件被告因原告於試用期間內

      ，就原告之工作質量、工作知能、工作態度、環境適應力、企業文化認知及出

      勤狀況等項目加以綜合總評，認為原告之表現不符合被告公司要求，考評結果

      為不及格，決定不予任用，並依兩造聘僱合約第二條之約定，通知原告終止兩

      造間之聘僱合約，業如前述，「試用期間」之目的，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

      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受雇主正式雇用，則應視試驗

      、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

      段，故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並無須具備勞基法所規定之法

      定終止事由，是被告以原告之整體表現不符合公司之要求，考評結果為不及格

      為由，不予繼續聘僱原告，自非屬於不法侵害原告之行為，且原告亦未舉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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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被告未予繼續聘僱行為，尚有何其他不法侵害其人格權之行為，是原告主張

      ：被告以考核不及格為由，終止系爭聘僱契約，屬於侵害原告名譽，訴請被告

      應賠償其二百四十八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云云，於法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既訂有試用期間三個月之約定，則被告依據公司所規定之考

      核要點，就原告之工作質量、工作知能、工作態度、環境適應力、企業文化認

      知及出勤狀況等項目加以考核總評，認為原告之表現不符合公司之需求，考核

      結果為不及格，並決定不予任用，尚無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法律之強制、禁止

      規定，且依據系爭之聘僱契約第二條之規定，被告自得於試用期間期滿前，不

      經預告即得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至明。是被告既得依約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

      之聘僱契約，則無庸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終止契約期間之工資（內政部七十

      四年四月二十日（74）台內勞字第三０八一０號函參照），自亦無債務不履行

      之情形。

五、從而，揆諸右揭說明，原告主張被告以「考核不及格」為由，非法解僱原告，爰

    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債務不履行之損害即十四個

    月薪資四十七萬六千元，又被告終止聘僱契約並未預留預告期間逕行終止，依據

    勞基法第十六、第十七條規定，應給付原告預告期間十日之工資為一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元、資遣費（即一個月薪資）三萬四千元，應共計五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

    三元，僅請求五十二萬元，及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

    之損害二百四十八萬元，總計三百萬元云云，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六、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與本院上開論斷無涉或無違，不予贅述。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四　　　月　　　三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楊絮雲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四　　　月　　　四　　　日

~B法院書記官　莊滿美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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